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915號

聲明異議人

即  受刑人  吳弘嵩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詐欺等案件，對於臺灣高雄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之執行指揮（中華民國113年9月23日雄檢信崇113執聲

他2226字第1139079644號函），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吳弘嵩（下稱受刑

人）因未收到判決書卻先收到執行書而提出再審、上訴，上

訴駁回後也在時間內提出抗告狀，且前已送臺灣高等法院高

雄分院審理，真的百般無奈，有問題無法聲明，有請法官檢

察官明查，也有請暫緩執行等語。

二、按受刑人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

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條定有明文。所稱「檢察

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係指檢察官就刑之執行或其方法違

背法令，或處置失當，致侵害受刑人之權益而言。基此，檢

察官否准受刑人請求延緩執行所為函復，乃檢察官拒絕受刑

人對於指揮執行之請求，自得為聲明異議之標的，不受檢察

官並未製作執行指揮書之影響。次按送達於住、居所、事務

所或營業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者，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

人或受僱人時，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

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

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

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經

10日發生效力，民事訴訟法第138條第1項、第2項亦有明

文。前開寄存送達之規定，依刑事訴訟法第62條規定於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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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程序準用之。故倘應送達被告之文書已合法寄存送達，

不論應受送達人何時領取或實際有無領取，均不影響合法送

達之效力（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428號判決意旨參

照）。而判決確定後即生效力，檢察官如依確定判決內容為

指揮執行，自難指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違法或其執行方法不

當。又是否准予延緩執行，屬執行檢察官之職權，不得執未

獲延緩執行，指摘檢察官執行之指揮有所不當（最高法院10

3年度台抗字第600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受刑人因詐欺等案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2月23日，以112

年度金訴字第70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5月、1年8月，應

執行有期徒刑1年10月後，該判決正本經郵務機關於113年3

月4日送達至受刑人住所即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

因未獲會晤本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人，而寄存

送達於受刑人住所轄區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五甲派

出所；且當時受刑人戶籍地並無變動，亦未在監或在押等

情，有送達證書、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臺灣高等法院被

告前案紀錄表、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等件附卷可稽，並經本

院調取該案執行卷宗核閱屬實。則依上開說明，該判決自寄

存之翌日，即113年3月5日起計算10日期間，至113年3月14

日即發生合法送達之效力，不因受刑人何時領取或實際有無

領取而受影響。而該案之上訴期間，則應自判決書送達發生

效力之翌日即113年3月15日起算20日，並加計在途期間4

日，原應於113年4月7日屆滿，惟因該日為假日，故上訴期

間遞延至113年4月8日屆滿。是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709號

判決書正本，既以上開方式送達受刑人，後續因受刑人未於

法定期間內提起上訴而確定，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

雄地檢署）檢察官自得依確定判決內容指揮執行。

　㈡嗣受刑人雖對上開確定判決聲請再審、提出上訴，惟業已撤

回再審之聲請，及因上訴逾期而遭本院裁定駁回，有本院11

3年8月21日雄院國刑淨113聲再7第0000000000號函、1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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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金訴字第709號裁定足參。高雄地檢署檢察官因而依上開

確定判決通知受刑人於113年10月3日到案執行，經受刑人以

其已對駁回上訴裁定提出抗告而未有下文為由，聲請延緩執

行，檢察官則以113年9月23日雄檢信崇113執聲他2226字第1

139079644號函否准其聲請，並說明：「本署前於113年5月1

4日、113年6月13日傳喚到案執行，惟台端以聲請再審、上

訴為由延緩執行，今皆已裁定駁回，請台端依時於113年10

月3日下午2時自行報到執行，屆期將逕予拘提、通緝」等

語，有受刑人刑事聲請延期執行狀、前揭函文等件在卷可

佐。

　㈢就檢察官通知受刑人應於113年10月3日到案執行部分，因當

日遇颱風假而未執行，業經檢察官改定於113年10月29日通

知受刑人到案執行，有高雄地檢署113年10月9日雄檢信崇11

3執聲他2353字第1139084344號函可稽。而就檢察官否准受

刑人延緩執行之聲請部分，本院審酌受刑人聲請延緩執行之

事由，並非刑事訴訟法第467條所列停止執行之法定事由；

且是否准許受刑人延緩執行，核屬執行檢察官之職權，縱受

刑人已對本院駁回上訴之裁定提起抗告，然依刑事訴訟法第

409條第1項前段規定，抗告並無停止執行裁判之效力，是原

駁回上訴裁定之效力仍然存在，檢察官因而以前述說明，否

准受刑人之聲請，尚難認有何裁量違法或不當之處。從而，

受刑人以前開事由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徐莉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 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林秋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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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詐欺等案件，對於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之執行指揮（中華民國113年9月23日雄檢信崇113執聲他2226字第1139079644號函），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吳弘嵩（下稱受刑人）因未收到判決書卻先收到執行書而提出再審、上訴，上訴駁回後也在時間內提出抗告狀，且前已送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審理，真的百般無奈，有問題無法聲明，有請法官檢察官明查，也有請暫緩執行等語。
二、按受刑人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條定有明文。所稱「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係指檢察官就刑之執行或其方法違背法令，或處置失當，致侵害受刑人之權益而言。基此，檢察官否准受刑人請求延緩執行所為函復，乃檢察官拒絕受刑人對於指揮執行之請求，自得為聲明異議之標的，不受檢察官並未製作執行指揮書之影響。次按送達於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者，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人時，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發生效力，民事訴訟法第138條第1項、第2項亦有明文。前開寄存送達之規定，依刑事訴訟法第62條規定於刑事訴訟程序準用之。故倘應送達被告之文書已合法寄存送達，不論應受送達人何時領取或實際有無領取，均不影響合法送達之效力（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428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判決確定後即生效力，檢察官如依確定判決內容為指揮執行，自難指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違法或其執行方法不當。又是否准予延緩執行，屬執行檢察官之職權，不得執未獲延緩執行，指摘檢察官執行之指揮有所不當（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600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受刑人因詐欺等案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2月23日，以112年度金訴字第70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5月、1年8月，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10月後，該判決正本經郵務機關於113年3月4日送達至受刑人住所即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因未獲會晤本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人，而寄存送達於受刑人住所轄區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五甲派出所；且當時受刑人戶籍地並無變動，亦未在監或在押等情，有送達證書、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等件附卷可稽，並經本院調取該案執行卷宗核閱屬實。則依上開說明，該判決自寄存之翌日，即113年3月5日起計算10日期間，至113年3月14日即發生合法送達之效力，不因受刑人何時領取或實際有無領取而受影響。而該案之上訴期間，則應自判決書送達發生效力之翌日即113年3月15日起算20日，並加計在途期間4日，原應於113年4月7日屆滿，惟因該日為假日，故上訴期間遞延至113年4月8日屆滿。是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709號判決書正本，既以上開方式送達受刑人，後續因受刑人未於法定期間內提起上訴而確定，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檢察官自得依確定判決內容指揮執行。
　㈡嗣受刑人雖對上開確定判決聲請再審、提出上訴，惟業已撤回再審之聲請，及因上訴逾期而遭本院裁定駁回，有本院113年8月21日雄院國刑淨113聲再7第0000000000號函、112年度金訴字第709號裁定足參。高雄地檢署檢察官因而依上開確定判決通知受刑人於113年10月3日到案執行，經受刑人以其已對駁回上訴裁定提出抗告而未有下文為由，聲請延緩執行，檢察官則以113年9月23日雄檢信崇113執聲他2226字第1139079644號函否准其聲請，並說明：「本署前於113年5月14日、113年6月13日傳喚到案執行，惟台端以聲請再審、上訴為由延緩執行，今皆已裁定駁回，請台端依時於113年10月3日下午2時自行報到執行，屆期將逕予拘提、通緝」等語，有受刑人刑事聲請延期執行狀、前揭函文等件在卷可佐。
　㈢就檢察官通知受刑人應於113年10月3日到案執行部分，因當日遇颱風假而未執行，業經檢察官改定於113年10月29日通知受刑人到案執行，有高雄地檢署113年10月9日雄檢信崇113執聲他2353字第1139084344號函可稽。而就檢察官否准受刑人延緩執行之聲請部分，本院審酌受刑人聲請延緩執行之事由，並非刑事訴訟法第467條所列停止執行之法定事由；且是否准許受刑人延緩執行，核屬執行檢察官之職權，縱受刑人已對本院駁回上訴之裁定提起抗告，然依刑事訴訟法第409條第1項前段規定，抗告並無停止執行裁判之效力，是原駁回上訴裁定之效力仍然存在，檢察官因而以前述說明，否准受刑人之聲請，尚難認有何裁量違法或不當之處。從而，受刑人以前開事由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徐莉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 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林秋辰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915號
聲明異議人
即  受刑人  吳弘嵩


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詐欺等案件，對於臺灣高雄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之執行指揮（中華民國113年9月23日雄檢信崇113執聲
他2226字第1139079644號函），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吳弘嵩（下稱受刑
    人）因未收到判決書卻先收到執行書而提出再審、上訴，上
    訴駁回後也在時間內提出抗告狀，且前已送臺灣高等法院高
    雄分院審理，真的百般無奈，有問題無法聲明，有請法官檢
    察官明查，也有請暫緩執行等語。
二、按受刑人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
    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條定有明文。所稱「檢察
    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係指檢察官就刑之執行或其方法違
    背法令，或處置失當，致侵害受刑人之權益而言。基此，檢
    察官否准受刑人請求延緩執行所為函復，乃檢察官拒絕受刑
    人對於指揮執行之請求，自得為聲明異議之標的，不受檢察
    官並未製作執行指揮書之影響。次按送達於住、居所、事務
    所或營業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者，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
    人或受僱人時，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
    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
    、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
    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經10
    日發生效力，民事訴訟法第138條第1項、第2項亦有明文。
    前開寄存送達之規定，依刑事訴訟法第62條規定於刑事訴訟
    程序準用之。故倘應送達被告之文書已合法寄存送達，不論
    應受送達人何時領取或實際有無領取，均不影響合法送達之
    效力（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428號判決意旨參照）。
    而判決確定後即生效力，檢察官如依確定判決內容為指揮執
    行，自難指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違法或其執行方法不當。又
    是否准予延緩執行，屬執行檢察官之職權，不得執未獲延緩
    執行，指摘檢察官執行之指揮有所不當（最高法院103年度
    台抗字第600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受刑人因詐欺等案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2月23日，以112年
    度金訴字第70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5月、1年8月，應執
    行有期徒刑1年10月後，該判決正本經郵務機關於113年3月4
    日送達至受刑人住所即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因未獲會
    晤本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人，而寄存送達於受
    刑人住所轄區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五甲派出所；且
    當時受刑人戶籍地並無變動，亦未在監或在押等情，有送達
    證書、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等件附卷可稽，並經本院調取該案
    執行卷宗核閱屬實。則依上開說明，該判決自寄存之翌日，
    即113年3月5日起計算10日期間，至113年3月14日即發生合
    法送達之效力，不因受刑人何時領取或實際有無領取而受影
    響。而該案之上訴期間，則應自判決書送達發生效力之翌日
    即113年3月15日起算20日，並加計在途期間4日，原應於113
    年4月7日屆滿，惟因該日為假日，故上訴期間遞延至113年4
    月8日屆滿。是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709號判決書正本，既
    以上開方式送達受刑人，後續因受刑人未於法定期間內提起
    上訴而確定，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檢察
    官自得依確定判決內容指揮執行。
　㈡嗣受刑人雖對上開確定判決聲請再審、提出上訴，惟業已撤
    回再審之聲請，及因上訴逾期而遭本院裁定駁回，有本院11
    3年8月21日雄院國刑淨113聲再7第0000000000號函、112年
    度金訴字第709號裁定足參。高雄地檢署檢察官因而依上開
    確定判決通知受刑人於113年10月3日到案執行，經受刑人以
    其已對駁回上訴裁定提出抗告而未有下文為由，聲請延緩執
    行，檢察官則以113年9月23日雄檢信崇113執聲他2226字第1
    139079644號函否准其聲請，並說明：「本署前於113年5月1
    4日、113年6月13日傳喚到案執行，惟台端以聲請再審、上
    訴為由延緩執行，今皆已裁定駁回，請台端依時於113年10
    月3日下午2時自行報到執行，屆期將逕予拘提、通緝」等語
    ，有受刑人刑事聲請延期執行狀、前揭函文等件在卷可佐。
　㈢就檢察官通知受刑人應於113年10月3日到案執行部分，因當
    日遇颱風假而未執行，業經檢察官改定於113年10月29日通
    知受刑人到案執行，有高雄地檢署113年10月9日雄檢信崇11
    3執聲他2353字第1139084344號函可稽。而就檢察官否准受
    刑人延緩執行之聲請部分，本院審酌受刑人聲請延緩執行之
    事由，並非刑事訴訟法第467條所列停止執行之法定事由；
    且是否准許受刑人延緩執行，核屬執行檢察官之職權，縱受
    刑人已對本院駁回上訴之裁定提起抗告，然依刑事訴訟法第
    409條第1項前段規定，抗告並無停止執行裁判之效力，是原
    駁回上訴裁定之效力仍然存在，檢察官因而以前述說明，否
    准受刑人之聲請，尚難認有何裁量違法或不當之處。從而，
    受刑人以前開事由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徐莉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 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林秋辰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915號
聲明異議人
即  受刑人  吳弘嵩


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詐欺等案件，對於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之執行指揮（中華民國113年9月23日雄檢信崇113執聲他2226字第1139079644號函），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吳弘嵩（下稱受刑人）因未收到判決書卻先收到執行書而提出再審、上訴，上訴駁回後也在時間內提出抗告狀，且前已送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審理，真的百般無奈，有問題無法聲明，有請法官檢察官明查，也有請暫緩執行等語。
二、按受刑人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條定有明文。所稱「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係指檢察官就刑之執行或其方法違背法令，或處置失當，致侵害受刑人之權益而言。基此，檢察官否准受刑人請求延緩執行所為函復，乃檢察官拒絕受刑人對於指揮執行之請求，自得為聲明異議之標的，不受檢察官並未製作執行指揮書之影響。次按送達於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者，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人時，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發生效力，民事訴訟法第138條第1項、第2項亦有明文。前開寄存送達之規定，依刑事訴訟法第62條規定於刑事訴訟程序準用之。故倘應送達被告之文書已合法寄存送達，不論應受送達人何時領取或實際有無領取，均不影響合法送達之效力（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428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判決確定後即生效力，檢察官如依確定判決內容為指揮執行，自難指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違法或其執行方法不當。又是否准予延緩執行，屬執行檢察官之職權，不得執未獲延緩執行，指摘檢察官執行之指揮有所不當（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600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受刑人因詐欺等案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2月23日，以112年度金訴字第70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5月、1年8月，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10月後，該判決正本經郵務機關於113年3月4日送達至受刑人住所即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因未獲會晤本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人，而寄存送達於受刑人住所轄區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五甲派出所；且當時受刑人戶籍地並無變動，亦未在監或在押等情，有送達證書、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等件附卷可稽，並經本院調取該案執行卷宗核閱屬實。則依上開說明，該判決自寄存之翌日，即113年3月5日起計算10日期間，至113年3月14日即發生合法送達之效力，不因受刑人何時領取或實際有無領取而受影響。而該案之上訴期間，則應自判決書送達發生效力之翌日即113年3月15日起算20日，並加計在途期間4日，原應於113年4月7日屆滿，惟因該日為假日，故上訴期間遞延至113年4月8日屆滿。是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709號判決書正本，既以上開方式送達受刑人，後續因受刑人未於法定期間內提起上訴而確定，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檢察官自得依確定判決內容指揮執行。
　㈡嗣受刑人雖對上開確定判決聲請再審、提出上訴，惟業已撤回再審之聲請，及因上訴逾期而遭本院裁定駁回，有本院113年8月21日雄院國刑淨113聲再7第0000000000號函、112年度金訴字第709號裁定足參。高雄地檢署檢察官因而依上開確定判決通知受刑人於113年10月3日到案執行，經受刑人以其已對駁回上訴裁定提出抗告而未有下文為由，聲請延緩執行，檢察官則以113年9月23日雄檢信崇113執聲他2226字第1139079644號函否准其聲請，並說明：「本署前於113年5月14日、113年6月13日傳喚到案執行，惟台端以聲請再審、上訴為由延緩執行，今皆已裁定駁回，請台端依時於113年10月3日下午2時自行報到執行，屆期將逕予拘提、通緝」等語，有受刑人刑事聲請延期執行狀、前揭函文等件在卷可佐。
　㈢就檢察官通知受刑人應於113年10月3日到案執行部分，因當日遇颱風假而未執行，業經檢察官改定於113年10月29日通知受刑人到案執行，有高雄地檢署113年10月9日雄檢信崇113執聲他2353字第1139084344號函可稽。而就檢察官否准受刑人延緩執行之聲請部分，本院審酌受刑人聲請延緩執行之事由，並非刑事訴訟法第467條所列停止執行之法定事由；且是否准許受刑人延緩執行，核屬執行檢察官之職權，縱受刑人已對本院駁回上訴之裁定提起抗告，然依刑事訴訟法第409條第1項前段規定，抗告並無停止執行裁判之效力，是原駁回上訴裁定之效力仍然存在，檢察官因而以前述說明，否准受刑人之聲請，尚難認有何裁量違法或不當之處。從而，受刑人以前開事由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徐莉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 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林秋辰



